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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公文：F20240293

梅州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公告

梅市府征〔2024〕86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七

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有关

规定，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成果，现

将征收土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土地范围：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红光村。（详见梅州

市梅县区城镇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，测绘编号：GT240167）

二、征收土地现状：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红光村第六股份经

济合作社、红光村第十一股份经济合作社属下集体土地共 0.4295

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0.4295 公顷（林地 0.3174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

0.1121公顷），村民住宅共 0 座。

三、征收目的：用于城镇建设用地。

四、征收补偿标准和安置方式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按《梅

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（梅

市府〔2024〕1 号）执行；地上附着物、青苗等的补偿标准按《梅

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〈关于印发梅州市梅县区征收地上附着物、

青苗补偿和留用地安置方式等补偿标准〉的通知》（梅县区府

〔2024〕8号）执行。

五、社会保障：按照梅州市梅县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《关于梅州市梅县区 2023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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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》执行。

六、本公告期限自 2024年 12月 18日起至 2025年 1月 16日

止（共 30日）。请在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0日内，持不动产权属证明

材料，到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。如被征地的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，可在本公告期限

内向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人民政府（联系电话：0753-2858373）书

面提交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

⒈梅州市梅县区城镇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（GT240167）

⒉关于梅州市梅县区 2023 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

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

⒊梅州市梅县区 2023 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

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费用情况表

梅州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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